
证券代码： 603256         证券简称：宏和科技          公告编号：2022-021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22年拟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行为，以市场价格为定价标

准，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没有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的利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2年4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关联董事林材波、钟静萱回避表决，

该事项以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获得通过。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2、2021年度日常关联采购及销售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名称 

2021年预计

交易金额(A) 

2021年调整 

增加额度(B) 

2021年实际交 

易金额(C) 

实际交易与预计差异

（%）

(C-B-A)/(A+B)*100% 

预计金额与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

方采购

原纱 

必成玻

璃纤维

（昆

山）有

限公司 

8,000,000 0.00 0.00 -100.00% 本年度未交易 

向关联

方销售

商品 

无锡宏

仁电子

材料科

技有限

公司 

40,000,000 2,100,000.00 40,189,831.48 -4.54% 

第四季市场需求

下降，产品单价

下降，实际交易

金额减少 

 

3、2022年度日常关联采购和关联销售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名称 

2022年预计

交易金额 

2022年预

计占同类

交易百分

比 

2022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联

人累计已发生

的交易金额 

2021年实际交

易金额 

2021年实

际占同类

交易百分

比 

本次预计

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方 

采购原纱 

必成玻璃纤

维（昆山）有

限公司 

6,000,000 2.00% 0.00 0.00 0.00% 
预计采购

量 

向关联方 

销售商品 

无锡宏仁

电子材料

科技有限

公司 

65,000,000 8.19% 5,560,610.49 40,189,831.48 5.07% 
预计需求

量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1 无锡宏仁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方廷亮 

注册资本：人民币49,800万元  

住址：无锡市新吴区锡钦路26号  

经营范围：从事多层板用环氧玻璃布覆铜板、多层板用环氧玻璃布半固化片、



新型电子材料的生产；从事上述产品的批发及进出口业务。（以上商品进出口不

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

请。）；并提供上述产品的研发、技术服务（以上不含国家限制、禁止类项目，

如需许可证的凭有效许可证明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人民币 

147,001.61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67,517.20 万元、营业收入人民币 155,249.74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11,832.07万元。（说明：上述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1.2必成玻璃纤维（昆山）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吴嘉昭 

注册资本：14,100万美元 

住址：江苏省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南路201号 

经营范围：生产、开发玻璃纤维等制品，并销售自产产品，从事与本企业生

产同类产品及相关原材料的商业批发及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无锡宏仁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因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而构成

关联关系。必成玻璃纤维（昆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必成”）因为本公

司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担任昆山必成母公司的董事而与本公司构成

关联关系。 

3、关联方履约能力 

公司认为前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有良好的履约能力，未发生违约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关联销售为公司正常日常生产经营行为，为销售公司自产产品。定价政策：

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依据；依客户需求特别订制的产品，如缺乏同类产品价格的

可比性，参照市场行情、原料成本及合理利润等确定。 

关联采购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行为，为采购公司生产用主要原材料电子级玻

璃纤维原纱。定价政策：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依据。 



四、交易目的及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生产的电子级玻璃纤维布可作为无锡宏仁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之一。无锡宏仁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从公司购买电子级玻璃

纤维布作为生产多层板用环氧玻璃布覆铜板及多层板用环氧玻璃布半固化片的

原材料。 

必成玻璃纤维（昆山）有限公司所生产的电子级玻璃纤维原纱，为公司生产

电子级玻璃纤维布的主要原材料，其生产能力能够满足公司原材料采购标准和生

产计划，符合公司生产电子级玻璃纤维布的需要。 

上述交易为公司正常日常生产经营行为，以市场价格为定价标准，不会对关

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

利益。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26日 


